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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块概况
河北欧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位于沧州市东光县大秦工业园区内，地块总占地面积8497.1m2（约合12.74亩），该地块早期为农田；2004年，河北欧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该地块内建厂，从事润滑油的生产、销售；2016年河北欧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全面停产，新厂区搬至东光县城东开发区；目前河北欧狮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原厂区内除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钻探工作拆除两个储罐外，各建（构）筑物均保持原状，各储罐内物料均已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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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本项目地块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的分析统计，可得出以下结论。
[bookmark: _Toc24392]（1）土壤检测结果
①重金属、六价铬：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阶段设置的6个采样点位中共3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六价铬），所有检测土壤样品中重金属因子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所有土壤样品测定的六价铬全部未检出。
②VOCs：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阶段设置的6个采样点位中共3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VOCs，所有检测土壤样品中VOCs均未检出。
③SVOCs：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阶段设置的6个采样点位中共3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VOCs，所有检测土壤样品中VOCs均未检出。
④总石油烃：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阶段设置的6个采样点位中共32个土壤样品检测了总石油烃，其中30个土壤样品中总石油烃有检出，但检出结果均未超过本项目所选用的筛选值。
（2）地下水检测结果
[bookmark: _Toc15230][bookmark: _Toc23433][bookmark: _Toc29205][bookmark: _Toc1732]本项目地块内地下水检测项目中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耗氧量、锰、镍、铜、锌、镉、铅等因子有检出，其中耗氧量、锰检测结果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但未超过Ⅳ类，其他因子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部分点位耗氧量超标可能是由于地表裸露受人类生活活动影响较大，该指标对人体危害不大，根据周边地块的地下水监测结果分析，锰超标属于区域性地下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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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检测报告统计分析结果，本项目地块内土壤中有检出的因子为：砷、镉、铜、铅、汞、镍、总石油烃，但最大检出浓度均未超过本项目选用的风险筛选值，地下水检测项目中pH、氨氮、硝酸盐、亚硝酸盐、耗氧量、锰、镍、铜、锌、镉、铅等因子有检出，其中耗氧量、锰检测结果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但未超过Ⅳ类，其他因子检测结果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部分点位耗氧量超标可能是由于地表裸露受人类生活活动影响较大，该指标对人体危害不大，根据周边地块的地下水监测结果分析，锰超标属于区域性地下水特征。综合分析，地块污染状况满足工业用地要求，可作为工业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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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块内土壤监测结果显示，土壤中总石油烃最大检出浓度为4270mg/kg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要求（826mg/kg），满足第二类用地要求（4500mg/kg），因此本项目地块只能作为第二类用地进行开发利用。后续企业用地性质如果选用变更或进行流转时，应重新进行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2）企业对罐区地面进行油污清理，避免污染物随雨水进入土壤中，造成污染物进一步扩散。
（3）后续企业拟作为润滑油销售企业，仅进行润滑油的储存、销售，不再进行生产加工，企业在后续土地利用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罐区防渗措施，对厂区未防渗区域进行防渗，避免后续企业利用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土壤污染。
